
 

 199 

 

德州学院招生计划管理办法 

               德院政字[2022]25号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

案》精神，积极适应山东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以来出现的新情况、新要求，

深化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，调整优化专业结构，合理配置招生计划，规范

招生管理，提升学校生源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

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制订我校招生计划管理办法。 
一、招生计划的范围 
招生计划，系指学校举办的全日制本、专科学历教育的招生计划，包

括夏季高考普通本、专科，校企合作办学，中外合作办学以及春季高考、

专科升本科、3+2 对口贯通培养、3+4 贯通培养等全日制学历教育招生计

划形式。 
二、招生计划编制的依据 
（一）编制学校招生计划的基本依据是学校总体发展规划，结合本学

院实际情况，围绕服务实施山东省“八大发展战略”、聚力突破“九大改

革攻坚”、做强做优做大“十强现代优势产业集群”和德州市“541”现

代产业体系的要求，同时，根据我校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精准培育点和

创建应用型高水大学的办学定位，紧密结合专业报考率、新生报到率、教

学资源情况、毕业生就业率等方面的情况。 
（二）统筹全校招生计划，按照我校做大新工科、做强健康+、做优

师范类的人才培养模式。重点投放于特色明显、优势突出、社会急需、适

应新兴产业的专业，积极推进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的“四新”

专业建设，积极实施春季高考招生。对社会需求不足、 就业质量差的专

业实行招生预警，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止招生。专业点的布局应适当集中，

坚持规模效益，促进招生层次、类型、专业结构的优化。 
（三）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各类型、各层次招生计划数，统筹安排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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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本、专科以及师范类、春季高考、专科升本科、 3+2 对口贯通培养、3+4

贯通培养、校企合作办学、中外合作办学等招生形式。 
（四）编制分学院、分专业招生计划，应重点考虑近 3 年各专业应

届毕业生的培养质量、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就业质量，各招生专业生源情况

及录取分数线，学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方案、重点支持专业、专业群建设

情况，各二级学院学生规模、班额及生师比、办学条件等因素。 
三、招生计划编制的程序 

（一）每年下半年，在认真总结分析当年招生计划完成情况的基础上，

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下一年度招生总计划、分省

计划以及专升本、艺体类专业招生计划初步方案，经学校研究批准后，报

送省教育厅审批。 

    （二）每年 4月至 5 月份，按照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，教务处（招生

办公室）及时与省教育厅高教处、教师处等上级主管部门沟通，研究提出

学校春季高考、师范类以及分类型、分专业招生计划初步方案，经学校研

究批准后，报送省教育厅审批。 
四、招生计划的执行 

学校各类招生计划下达以后，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要认真遵照执行。

录取期间确需对分专业招生计划进行调整时，需由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

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有利于完成学校整体招生计划、尊重学生志愿的原则提

出调整方案，经学校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后实施。 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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